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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院   第 3606 次會議 

       民國 107 年 6 月 28 日 

  討論事項（一） 
本院人事行政總處簽陳為配合「大陸委員會組織法」之施
行，本院大陸委員會函擬廢止「行政院大陸委員會組織條
例」，請核轉立法院審議案。 
說明： 
  本院人事總處簽以： 
  一、配合本院組織調整，「大陸委員會組織法」前於 105 年

12 月 15 日函請立法院審議，並經立法院於本（107）
年 5 月 22 日完成立法，該法第 10 條規定，其施行日
期由本院以命令定之。本院業定自本年 7 月 2 日施
行，為完備法制作業，本院陸委會爰擬廢止「行政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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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陸委員會組織條例」，請核轉立法院審議。 
  二、考量「大陸委員會組織法」將於本年 7 月 2 日施行，

「行政院大陸委員會組織條例」已無繼續適用之必
要，應配合辦理廢止作業。 

  三、檢附該條例，擬提請院會討論通過後，由院送請立法
院審議廢止。 

      提請 
  核議 
     附件如附 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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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院大陸委員會組織條例 

民國八十年一月二十八日總統華總（一）義字第０五五四號令公布 

民國八十六年一月二十二日總統華總（一）義字第八六０００一六

八四０號令公布增訂第十六條之一、第二十條之一；並修正第十七

條條文 

第 一 條  行政院為統籌處理有關大陸事務，特設行政院大

陸委員會（以下簡稱本會）。 

第 二 條  本會對於省（市）政府執行本會主管事務，有指

示、監督之責。 

第 三 條   本會對於中介團體經授權處理臺灣地區與大陸地

區各項業務交流事項，有指示、監督之責。 

第 四 條   本會設左列各處： 

一、企劃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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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文教處。 

三、經濟處。 

四、法政處。 

五、港澳處。 

六、聯絡處。 

七、秘書處。 

第 五 條   企劃處掌理左列事項： 

一、關於大陸政策之研究及綜合規劃事項。 

二、關於大陸情勢之研判事項。 

三、關於與國外研究中國大陸機構之聯繫事項。 

四、關於大陸相關資訊之蒐集、分析及出版事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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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關於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資源利用、開發之綜合

規劃事項。 

六、關於大陸事務之其他企劃事項。 

第 六 條   文教處掌理左列事項： 

一、關於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學術、文化、教育、科技、

體育、大眾傳播等交流之審議、協調及聯繫事項。 

二、關於大陸政策文教業務之建議與擬辦事項。 

三、關於大陸事務之其他文教事項。 

第 七 條  經濟處掌理左列事項： 

一、關於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財稅、金融、經貿、交通、

農林漁牧、環境保護等交流事項之審議、協調及聯繫事

項。 

二、關於大陸政策經濟業務之建議與擬辦事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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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關於大陸事務之其他經濟事項。 

第 八 條  法政處掌理左列事項： 

一、關於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法務、內政、衛生及勞工業

務之研擬、審議、協調、聯繫及處理事項。 

二、關於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往來法規之研擬、審議

及協調事項。 

三、關於大陸法制問題之研究事項。 

四、關於本會及大陸事務之其他法制事項。 

第 九 條  港澳處掌理左列事項： 

一、關於香港與澳門地區政策之研究及規劃事項。 

二、關於香港與澳門地區有關事務之處理及協調事項。 

三、關於香港與澳門地區同胞之聯繫及服務事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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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關於香港與澳門地區事務之其他事項。 

第 十 條  聯絡處掌理左列事項： 

一、關於大陸政策之宣導、新聞發布及聯繫事項。 

二、關於旅居國外之大陸地區人民及其團體之聯繫事項。 

三、關於大陸相關資訊之諮詢及服務事項。 

四、關於大陸事務之其他聯絡事項。 

第 十一 條  秘書處掌理左列事項： 

一、關於議事及業務管制事項。 

二、關於事務及出納事項。 

三、關於文書、印信及檔案管理事項。 

四、關於資訊相關業務之規劃及推動、軟體應用系統之發

展及硬體設備之管理事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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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不屬於其他各處、室事項。 

第 十二 條  本會置主任委員一人，特任，綜理會務；副主任委

員二人至三人，襄助會務，職務比照簡任第十四職等，其中

一人得為特任。 

本會置委員十七人至二十七人，由行政院院長派兼或

聘兼之。 

第 十三 條  本會委員會議，每月舉行一次，由主任委員召集

之；必要時，得召開臨時會 議。 

有關大陸政策及重要大陸工作措施，需經委員會會議

議決之。 

第 十四 條  本會置主任秘書一人，處長七人，參事三人至五

人，職務均列簡任第十二職等：研究委員六人至十四人，

職務列簡任第十職等至第十二職等；副處長七人，職務列

簡任第十一職等；專門委員七人至十一人，職務列簡任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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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職等至第十一職等；科長三十六人至四十人，職務列薦

任第九職等；秘書七人至八人，職務列薦任第八職等至第

九職等，其中三人或四人，職務得列簡任第十職等至第十

一職等；專員五十八人至六十六人，分析師一人至三人，

職務均列薦任第七職等至第九職等；設計師二人至四人，

職務列薦任第六職等至第八職等；科員八十一人至 九十六

人，職務列委任第五職等，其中四十一人至四十八人，職

務得列薦任第六職等至第七職等；助理設計師一人至二

人，職務列委任第三職等至第五職等；辦事員六人至八

人，職務列委任第三職等至第四職等；書記六人至八人，

職務列委任第一職等至第三職等。 

第 十五 條  本會設人事室，置主任一人，職務列簡任第十職等

至第十一職等；依法辦理人事管理事項。 

前項所需工作人員，應就本條例所定員額內派充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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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十六 條  本會設會計室，置會計主任一人，職務列簡任第十

職等至第十一職等；依法辦理會計、歲計及統計事項。 

前項所需工作人員，應就本條例所定員額內派充之。 

第十六條之一  本會設政風室，置主任一人，職務列簡任第十職等

至第十一職等；依法辦理政風事項。 

前項所需工作人員，應就本條例所定員額內派充之。 

第 十七 條  第十四條至第十六條之一列有官等職等人員，其職

務所適用之職系，依公務人員任用法第八條之規定，就有關

職系選用之。 

第 十八 條  本會因業務需要，經報請行政院核准，得聘用研

究員、副研究員、助理研究員。 

第 十九 條  本會得視業務需要，遴聘學者、專家為顧問或諮詢

委員，均為無給職；其遴聘及集會辦法另定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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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二十 條  本會為業務需要，得設各種協調會報，聘請有關部

會副首長、司（處）長為委員，均為無給職；各協調會報所

需工作人員，應就本條例所定員額內調用之。 

第二十條之一  本會得視業務需要，於香港地區或澳門地區設辦事

機構；其組織規程由本會擬定，報請行政院核定之。 

第二十一條  本會會議規則、辦事細則，由本會擬訂，報請行

政院核定之。 

第二十二條  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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